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担保授权范围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

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高新”或“公司”）2017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东湖高新调整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担保授权范围

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担保计划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孙）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孙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的担保，以及对公司科技园项目业主提供按揭阶

段性担保，担保额度的决议有效期为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该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不增加 2018 年年度担保计划总额度的前提下，

对公司科技园项目业主提供按揭阶段性担保的范围做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因近年公司科技园区板块自持租赁物业规模逐步增加，部分园区客户存在租

金融资困难的情况。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为加速资金回流，尽快收回园区客户应

付公司租金，公司拟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为园区客户办理租金贷款融资（该

贷款只能用于支付公司租金，且贷款期限不超过租赁期限）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与租金贷款期限一致，且最长不超过 3 年。鉴此，公司拟在不增加 2018 年年度

担保计划总额度的前提下，对公司科技园项目业主提供按揭阶段性担保的内容做

如下调整： 



原担保计划中，2018 年度公司、全资子（孙）公司以及控股子（孙）公司提

供按揭阶段性担保的范围仅限科技园项目业主。现公司拟扩大被担保对象范围，

即新增公司及公司全资孙公司武汉东湖高新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对园区客户租金

贷款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与租金贷款期限一致，且最长不超过 3 年。并提请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科技园项目实际情况，具体办理上述担保事宜，签署各

项相关法律文件，有效期为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全资孙公司武汉东湖高新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拟对园区

客户租金贷款融资提供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公司

全资孙公司武汉东湖高新运营发展有限公司与被担保对象及银行协商确定。 

三、公司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 

2018 年 8 月 24 日，东湖高新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担保授权范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本次调整担保授权范围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全资子（孙）公司以及控股子（孙）公司对科技园

项目业主的按揭阶段性担保总额内，新增对园区客户租金贷款融资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与租金贷款期限一致，且最长不超过 3 年，有利于公司科技园区业务发展，

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保荐机构对东湖高新本次调整担保授权范围事宜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